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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智能装备数字化设计与实施技能大赛

实 施 方 案

一、竞赛目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国

教育现代化 2035》，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需

求。推动 5G、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孪生技术在生产制造领

域深度融合，探索科技赋能教育，创新引领未来为理念，实践“虚

拟仿真+虚实结合”为一体的创新教学实训模式。通过技能竞赛，

着力推进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二、组织机构

本次竞赛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主办，佛山市华材

职业技术学校、怡水智控科技（广州）有限公司承办，华南智能

科技研究院（广州）有限公司担任技术指导单位。根据全国智能

装备数字化设计与实施赛项技术规则的有关规定，成立全国智能

装备数字化设计与实施项目组委会，并设办公室、技术专家组、

裁判组和监督仲裁组。

主办单位：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承办单位：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怡水智控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广东省测量控制技术与装备应用促进会教学

仪器装备专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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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单位：华南智能科技研究院（广州）有限公司

（一）竞赛组委会

主 任：王继宏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副秘书长

副主任：姚 安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校长

王祥友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副校长

委 员：宋 建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龙 平 广州信息协会 主任

徐月华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徐 刚 潍坊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教授

邵忠良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方 宁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王建军 佛山市三水区理工学校 副校长

王 硕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高级教师

庞德权 怡水智控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敬宣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主任

李欣雨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秘书

（二）机构设置

1．执行委员会

主 任： 姚 安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校长

副主任： 王祥友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副校长

杨文斌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副校长

韩彦明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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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林 槟、李娇容、谭松涛、王 似、梁锡华

廖翔冲、李淑浩、杨颂华

2.办公室

主 任：韩彦明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副校长

成 员：廖翔冲、李淑浩、杨颂华、葛建利、张光耀

庞德权、缪国雄、陈国进、曾镇涛、周瑞琴

3.专家委员会

组 长：宋 建 华南理工大学 教授

副组长：徐月华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徐 刚 潍坊职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教授

成 员：邵忠良、王硕、龚魏清、方宁、杨颂华

4.设备保障组

组 长：庞德周

副组长：缪国雄

成 员：陈国进、陈镇涛、侯启健、曾梓沛

5.裁判组

组 长：王贤辰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6.监督仲裁组

组 长: 王小涓 广东工业大学 教授

成 员: 何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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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疫情防控组

主 任： 杨文斌

副主任： 王 似

委 员：吴新亮、陈林东、宁康兰

三、竞赛项目、标准、组别及方式

（一）竞赛项目：全国智能装备数字化设计与实施技能大赛

（二）竞赛标准：职工组依据《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职

业编码 2-02-07-13）国家职业标准二级专业技术等级“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的标准制定组卷。学生组依据《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

员》（职业编码 2-02-07-13）国家职业标准三级专业技术等级标

准。各组别命题在上述标准要求基础上，结合世界技能大赛机电

一体化项目的职业技能要求，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

新技能的相关内容，评分规则全面引入世界技能竞赛《专业规

范》，具体要求见技术文件。

技术文件和样题，在正式比赛前 30 天公布。

（三）参赛组别及方式

1．本项目竞赛设职工组（含教师）、学生组；

2．职工组（含教师）采取个人比赛方式；学生组采取团队

比赛方式，每支参赛队由 2 名学生选手组成；

3．竞赛方式为操作技能竞赛。

实操比赛以现场操作的方式进行，总时长（学生组 6 小时/

职工组 4 小时）。选手按赛场提供的任务书，在赛场提供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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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成智能生产线规划、设计、虚拟仿真、智能生产线组装、编

程、调试等。

四、竞赛时间、地点

（一）时间:2021 年 9 月 23-26 日，其中 9 月 23 日报到。

（二）地点:佛山市禅城区丝织路 25 号（佛山市华材职业技

术学校）。

五、竞赛安排与流程

本竞赛时间为（学生组 6 小时/职工组 4 小时），竞赛流程

共预计 4 天，正式比赛 2天，（根据参赛队情况，竞赛时间有可

能延长一天），如表 1 所示。

表 1 竞赛流程安排

日期 时间 事项 参加人员 地点

9 月

23

日

14:00-17:00
裁判、仲裁、监

督报到

裁判长、全体裁

判员、督察员

住宿酒

店

14:00-17:00 参赛队报到 参赛队
住宿酒

店

15:00-16:30
赛前会及场次抽

签

参赛领队、参赛

队
会议室

16:30-17:00 参观熟悉赛场
参赛领队、参赛

队

竞赛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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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 封闭赛场
裁判长、专家组

长、督察员

竞赛场

地

9 月

24

日

学

生

组

7:30

竞赛相关人员到

达竞赛场地并完

成参赛队检录

（一次加密）

裁判长、一次加

密裁判、现场裁

判、督察员、技

术人员

竞赛场

地

7:30-7:50

第一场参赛队工

位抽签及赛前准

备（二次加密）

二次加密裁判、

现场裁判、督察

员

竞赛场

地

8:00-14:00
正式比赛（第一

场）

裁判长、现场裁

判、督察员，技

术人员

竞赛场

地

14:00

第一场竞赛结

束，参赛队退场、

休息、午餐

第一场参赛选

手

竞赛场

地

14:00-17:00

第一场参赛选手

成绩评分、竞赛

设备恢复

裁判长、评分裁

判、督察员、技

术人员

竞赛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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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

学

生

组

7:00

竞赛相关人员到

达竞赛场地并完

成参赛队检录

（一次加密）

裁判长、一次加

密裁判、现场裁

判、督察员、技

术人员

竞赛场

地

7:00-7:20

第二场参赛队工

位抽签及赛前准

备（二次加密）

二次加密裁判、

现场裁判、督察

员

竞赛场

地

7:30-13:30
正式比赛（第二

场）

裁判长、现场裁

判、督察员，技

术人员

竞赛场

地

13:30

第二场竞赛结

束，参赛队退场、

休息、午餐

第二场参赛选

手

竞赛场

地

13:30-16:00

第二场参赛选手

成绩评分、竞赛

设备恢复

裁判长、评分裁

判、督察员、技

术人员

竞赛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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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

职

工

组

15:15-15:30

竞赛相关人员到

达竞赛场地并完

成参赛队检录

（一次加密）

裁判长、一次加

密裁判、现场裁

判、督察员、技

术人员

竞赛场

地

15:30-15:50

第一场参赛队工

位抽签及赛前准

备（二次加密）

二次加密裁判、

现场裁判、督察

员

竞赛场

地

16:00-20:00
正式比赛（第一

场）

裁判长、现场裁

判、督察员，技

术人员

竞赛场

地

20:00

第一场竞赛结

束，参赛队退场、

休息、晚餐

第一场参赛选

手

竞赛场

地

20:00-22:30

第一场参赛选手

成绩评分、竞赛

设备恢复

裁判长、评分裁

判、督察员、技

术人员

竞赛场

地

六、奖励办法

（一）职工组

本赛项设置个人一、二、三等奖，以赛项实际参赛队总

数为基数，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分别为 15%、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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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点后四舍五入），总分相同时，取并列名次。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每人分别奖励证书及奖品。

（二）学生组

本赛项设置团体一、二、三等奖，以赛项实际参赛队总

数为基数，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分别为 15%、35%、50%

（小数点后四舍五入），总分相同时，取并列名次。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每个团体分别奖励证书及奖品。

（三）指导老师奖励

获得一、二、三等奖参赛选手的指导老师获得“优秀指导

老师奖”。

七、选手报名条件

（一）职工组

1.参赛对象为从事相关专业或工种并在企业生产一线

的在岗人员、院校教师、实训指导老师、校办工厂的职工，

不受学历和职称、职业资格的限制；

2.参赛选手应具有相当于本工种高级工水平，并具有安

装、编程、调试、故障诊断与排除等技能；

3.参赛选手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爱岗敬业，锐意进取，刻苦钻研技术，勇于创新。

（二）学生组

1. 参赛对象为中职学校、高职学院、技工学校、技师

学院、本科院校（包含本年度应届毕业生）。不限选手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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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不超过 25 周岁（年龄计算的截止时间以 2021 年 9 月 1

日为准）；

2．参赛选手应具有相当于本工种中级工水平，遵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刻苦学习、钻研技

术、成绩优良；

3.男、女选手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应达到 4.6 以上，选

手不宜留长发和长指甲，并能适应长时间、高强度站立工作。

八、报名程序

（一）名额分配

每学校/单位限报 1 支参赛队，每队选手可配 2 名指导

教师。

（二）报名方式

1．各参赛单位填写《全国智能装备数字化设计与实施

技能大赛（职工组）报名表》（附件 2）；

2．各参赛单位填写《全国智能装备数字化设计与实施

技能大赛（学生组）报名表》（附件 3）；

3．填写《全国智能装备数字化设计与实施技能大赛报

名汇总表》（附件 4）；

4．提交选手身份证复印件、近期大一寸彩色（白底）

免冠电子照片或纸质相片 3 张（规格:大一寸、光面、彩色、

白底，其中 1张贴于报名表上）；

5．报名单位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将参赛的选手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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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领队和教练的名单（纸质版和电子版）报本项目竞赛

组委会办公室。

电子版邮箱: 16034341@qq.com

纸质邮寄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丝织路 25 号

联系人：杨颂华老师

电话：0757- 82323926、18022217159

（三）资格审核

由组委会对选手参赛资格进行审查。

1.选手参赛资格审核由组委会负责，于 2021 年 8月 10 日前

完成审核；

2.参赛选手资格审核通过后其参赛资格才正式生效。

九、参赛费用

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比赛耗材由赛场统一提

供。比赛期间，各参赛代表队食宿由组委会统一安排，食宿、

交通费用自理。

十、技术说明会安排

技术说明会由技术专家组围绕本项目的比赛规则、考核

要素、出题规范、试题主客观评判的方法和比赛执裁注意事

项等内容，向报名参赛队做技术说明。时间安排在正式比赛

前 15 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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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申诉与仲裁

在选拔赛期间，出现争议，按以下程序处理：

（一）选手、裁判员及其参赛代表队其他相关人员发现

竞赛过程中存在问题后，可由选手、裁判员向裁判长反映。

裁判长视情况，采取组织全体裁判员商讨或以简单多数表决

等方式确定处理意见并应及时告知问题申诉人。

（二）选手、裁判员及其参赛代表队其他相关人员对上

述处理结果有异议，可通过领队向监督仲裁组书面反映并举

证。监督仲裁组经调查，形成处理意见后，告知当事领队，

并将处理结果记录存档。

（三）选手、裁判员及其参赛代表队其他相关人员对监

督仲裁组的处理结果仍有异议，可由领队在项目选拔赛结束

前，书面向组委会提出申诉，由组委会做最终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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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智能装备数字化设计与实施技能大赛

（职工组）报名表

姓名 性别 贴

照

片

出生年月 学历

身份证号码 邮编

单位名称 职业资格等级

地址

手机 电子邮箱

个人简历

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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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国智能装备数字化设计与实施技能大赛

（学生组）报名表

姓名 性别 贴

照

片

出生年月 学历

身份证号码 邮编

学校名称 职业资格等级

地址

手机 电子邮箱

个人简历

学校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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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全国智能装备数字化设计与实施技能大赛报名汇总表
参赛单位（盖章）：

领队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邮箱：

组别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手机 邮箱 学校/单位 教练姓名 领队姓名 领队手机 领队邮箱

职工组 /

职工组 /

学生

组

团

队1

学生

组

团

队2

注：请务必填写正确的手机及邮箱资料，竞赛相关通知或文件将通过邮件发送。


	本赛项设置个人一、二、三等奖，以赛项实际参赛队总数为基数，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分别为15%、35%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每人分别奖励证书及奖品。
	本赛项设置团体一、二、三等奖，以赛项实际参赛队总数为基数，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分别为15%、35%
	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每个团体分别奖励证书及奖品。
	获得一、二、三等奖参赛选手的指导老师获得“优秀指导老师奖”。 
	在选拔赛期间，出现争议，按以下程序处理： 
	（一）选手、裁判员及其参赛代表队其他相关人员发现竞赛过程中存在问题后，可由选手、裁判员向裁判长反映。
	（二）选手、裁判员及其参赛代表队其他相关人员对上述处理结果有异议，可通过领队向监督仲裁组书面反映并举
	（三）选手、裁判员及其参赛代表队其他相关人员对监督仲裁组的处理结果仍有异议，可由领队在项目选拔赛结束
	联系人：杨颂华、庞德权 
	电话：18022217159、18620276685
	邮箱: 16034341@qq.com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丝织路25号

